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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何在逐步扩大开放的同时迅速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素质？怎样在不断引进

外资的同时保护和促进民族产业？外商直接投责的动因和效应是什么？1998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由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组委会、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联

合举办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 6 次高级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沪、京两地 60 余位教授

和专家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正确处理对外经济开放与促进民族产

业之关系的理论与对策。 现摘要发表若干论文。

外商直挂投资岛民族产业妥令

程恩富

一、开放条件下的民族产业安全

依据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者的国际经济学说，一国经济封闭式的发展肯定次于有序开放

的发展，因而过去即使在
“

冷战
”

时期，我国仍进行多方面的对外经济交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

引进与保护是开放经济中的一对基本矛盾。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在

内，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经济安全问题，中国理应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重视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

的国家经济安全态势。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千民族产业安全。所谓民族产业安全或国民

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

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 有的论著认为，民族产业是陈旧的和难以区分的概念，与互相交织

的
“

全球产业
”

说法不吻合。事实上，只要国家和民族及其独立的权益还存在，民族经济、民族产

业和民族品牌等概念就具有特定的涵义和作用，而由经济强国的跨国公司所渲染的
“

全球企

业
”

或
“

全球产业
”

也只具有特定涵义，二者无法替代；把
“

外资企业
”

和由中方参股的外国子公

司概括在
“

国内企业
”

或
“

本国企业
”

或
“

境内企业
”

一类词中，是可以的，但并不能据此否定民族

企业和民族产业的客观存在及其意义，不然，连中外合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国民生产总值与国

内生产总值之类的概念均无区分的必要了。民族产业的具体判别标准，可从资本、技术、品牌等

多层面加以设定。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效应

从资本角度分析。 一般认为，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的首因是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近几年

的实际状况使这 一论点受到挑战，内外资的
“

双缺口
”

（储蓄缺口和外资缺口）演变为
“

双溢出
“

。

一是内资大量闲置。 1994 年国内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增额大于贷款增额有 4053 亿元，其中国有

银行存贷差 2223 亿元； 1995 年国有银行的存贷差为 2684 亿元，1996 年上升为 3000 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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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又高达7000亿元左右。 二是资金大量沉淀。仅1997年因商品房积压而形成的资金沉

淀就达2000 多亿元，另有数千亿元的工业产成品库存。三是资本大量外流。 自 1985年至 1994

年，我国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到52.3%，而在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每年新增

的外债额（何清涟，1998)。 据英国经济学家沃尔推算，1989-1995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

量超过 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一 般未经政府批准。 四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 1997年我国外汇

储备上升为1399亿美元。此外，开工不足等造成的固定资本闲置的现象也较为严重。 可见，当

前面临的问题是资本数量匮乏，还是资本配置不当，很值得深思。 由此隐含的政策选择不言自

明。

从技术角度分析，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本国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是大力鼓励外商直接

投资的主因。 有人认为，要掌握外国先进技术，只有对外资大量出让国内市场份额。 撇开国际

经验已将此论点证伪以外（日本等国在没有出让大量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就拥有井超过了

外国先进技术，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失去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并没有掌握外国先进技

术），我国
“

用市场换技术
”

的初衷与现实背离较大，扭曲为
“

用市场换资金气面对外商的精明策

略，中国主动和被动地让出了迅速增多的许多产业的市场份额，实际获得的主要是以单纯消化

吸收为前提的某些劣势技术传播效应，而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技术波及效应很弱，以市场竞争

为中介的技术创新效应则更弱。在前几年的外商直投资中，以设备和原材料作为资本投入的比

重要占70％以上，上海达80％以上，这类投资较少先进技术，更无高新技术（贾金思，1998)。即

使对千通讯设备和轿车等成熟型先进技术的转让，也 只限于部分关键技术，而封锁其核心技

术。在发达国家优势技术作内部化方式投资和劣势技术作非内部化方式投资的战略进程中，由

于缺乏共识和有力的措施，我国民族产业的自主技术创新的程度和能力很低，而主要属于不断

引进的依赖性技术更新。

从市场角度分析，增强本国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又一重

要动因。 流行的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必定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只要其

产品的外销比例高于内销，就不会影响民族产业的正常发展，无需采取保护或限制的措施。 实

证研究可提供不确定性甚至相反的资料。国家统计局1998年4月发表的数据显示，在58个大

中城市的100 家大型零售商场中，国外品牌的摄像机、录像机和照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96.5%、79. 1％和44.7%；柯达和富士胶卷的市场占有率共占79.5%；在100种主要消费品

中，前3名均为国外品牌的有15种，其市场占有率在26.8-96. 5%，且份额继续在扩大。 实际

上，如果主要由外资和国外品牌控制的
“

三资
“

企业的产量较大，即使外销的比例占一 半，也可

能拥有国内市场6成以上而处千垄断地位。 况且，加上
“

洋货
＂

的大量进口和走私，某些民族产

业在竞争中屡战屡败的事例日趋增多 。

至于从增加就业、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或消费者权益）等角度来分析，逻辑和经验也表

明：无论是单项还是整体考察，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可能出现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负效应大于正

效应，正负效应相抵共3种不同情况。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外商独资企业所带来的就业、税

收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恰好等千被挤垮的两个民族企业原来所提供的就业、税收和国内生

产总值的数额，那么，引进该外资的就业等效应为零。诚然，外商在中国直接示范经营管理的影

响是颇大的，但也只有做到并判定国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小于其收益，才属于正效应。 学习国

外成功经验，创造中国管理特色，既可以通过投资的外商在国内各个产业部门演示的方式来实

现，也可以通过本国的教育、培训和出国考察等方式来实现。强调哪种方式，取决于国人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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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价的高低。

综上所述，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效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相当的不确定

性（具体计量这种正负效应的大小非本文宗旨），需要摆脱先验的定式思维，重新审视。

三、增强民族产业的安全度

切实推行以综合效益提高为特征的素质型引资战略，要纠正把合资的首要目的定位于获

得资金的片面观念，尽快实现从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引资方式向以效益提高为特征的素

质型引资方式转变。

大力扶植几十家具有同来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国有控股（集团）公司。 我们不能由千日本

和韩国大企业与官方勾结及金融危机而因咂废食，放弃政府通过市场和经济方法支持和培育

大企业集团的战略。 要在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高盈利部门发展具有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

和跨国经营性质的大型企业集团。那种错误理解国有经济的调整和重组，主张从较易获利的竞

争性领域撤出正常盈利的国有企业，而主动和完全让给外资等非公有经济的
“

激进式
“

观点，是

十分有害的。 这将影响政府调控实力和劳动者整体权益，影响民族产业的内部关联和良性发

展。

认真贯彻
“

以市场换技术
”

的方针。 我们需要高档次的技术，外资需要高增值的市场，因而

是互相有求的。对我们来说，是急于引进技术，发展民族经济；对外资来说，是急于寻找市场，获

取高额利润。 在双方长期的经济博弈中，能否真正做到
“

双赢
“

和
“

双赢
＂

的程度如何，则主要取

决于中方的觉悟和智慧，尤其是高层领导和经济学家。 博弈取胜的办法有的是，关键在于人的

觉醒及相应的制度安排。

迅速提高引进外资及整个对外开放的水平。我国虽在3年前公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

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录》，但由于没有配套的政策措施和监控机制，其导向的效果并

不明显。重复建设、高污染、低档次的外资项目不少，假合资、假亏损、高估外资价值等不合理行

为甚多。同时，与幼稚的国有企业争利，与已属长线的国有产品激战，经合资和控股而击败中华

名牌等，已成为导致国有经济亏损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地互相压价而竞相采取的一 些不必要的

外商优惠政策，既使民族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之中，又加剧了外商背离导向目标的行为。 中

国对外资采取了
“

超国民待遇
＂

的做法，而
“

国民待遇
”

并不会影响高素质的外资进入（高鸿业、

胡钧，1995)，一 些西方左翼学者也曾明确指出过，在非对称信息市场中，政府必须从环保、卫

生、商检、质检、价格、税收、信贷、审计、评估、和工商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精心制定和完善双

向开放措施（不必过份迁就强国而匆忙加入世贸组织），力争获得日本等
“

跳跃式
“

国家对外开

放的高效益。

尽快制定中方控股的合资策略。 把外国股份在5 1％以上的企业作为外国企业对待，给予

国际惯用的特殊性政策和待遇，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因为它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的下属公司

（陈炳才，1998)。 为了防止外资垄断，活跃国内市场，繁荣民族经济，有必要强调合资企业的中

方控股。政府和民族企业都应高度重视这一 问题，并通过企业的自觉谈判和有关管理部门的审

批等方式来实现。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单位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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